
徐州工程学院教育统计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统计工作是把握学校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的重

要手段，是编制学校事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是实施科学管

理的重要基础工作。为提升学校统计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

科学化水平，更好地发挥数据统计分析在学校决策中的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

《江苏省统计条例》等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统计工作是指对学校办学规模、办学

条件以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教职工队伍建设、

校办产业、学生信息、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现状和发展情况进行

全面的数据收集、调查整理、分析研究，准确反映学校状况。

第二章 主要任务

第三条 学校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严格执行国家颁布

的法律法规，及时、准确地填报上级下发的统计调查报表；收

集和整理学校建设、发展所需要的统计资料，反映学校在发展

过程中的基本情况，为各级领导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为学校科

学管理服务。

第四条 全面整理统计信息。系统收集整理学校办学各方

面数据信息，包括事业规模与结构、学科与专业、教学与科研、



财务与资产、社会服务、校园文化、校友情况等方面的状态数

据。

第五条 深化数据分析应用。运用统计方法，进行统计调

查，开展统计分析，实施统计预测，提供统计服务，分析各项

事业发展趋势，为制定发展规划及各类政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信

息。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组织领导。实行学校统一领导，分管校领导专项

把关，学校各单位归口负责，各部门相互支撑、协作互动的组

织管理体系。学校各单位负责人是本单位统计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各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的统计工作。

第七条 归口负责。学校相关部门根据其职责范围，作为

教学、科研、人事、学生、资产、图书等方面统计工作的归口

部门，主要负责：

1.定期对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所涉及的学校发展基本情况

进行数据收集、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及时报送主管校领导。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2004]2

号）确定的办学核心数据应定期上报学校党政主要领导（每学

期一次以上），同时报送发展规划处备案。

2.负责统计、汇总、审核、上报相关报表，及时、准确地

提供本部门负责的统计数据，并对接相关牵头汇总部门做好数

据衔接和报表备案等工作。



3.牵头汇总部门负责收集整理各单位相关统计报表，填报

至相关数据系统，并加强与上级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络。

第八条 信息采集。校内各学院、各部门为统计信息的采

集部门，主要职责如下：

1.根据学校相关归口部门要求，负责采集、核实和汇总本

单位的相关统计信息，按时、准确地提供统计数据。

2.定期对本单位发展基本情况进行数据收集、统计分析、

统计预测，及时报送联系校领导和相关部门。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九条 台帐管理制度。学校各单位在开展统计过程中，

应建立健全原始统计记录、统计台帐和核算制度，避免原始统

计记录和统计台帐中错、漏、重复等情况发生；要积极发挥互

联网时代信息互联互通优势，提高统计台账和统计报表工作水

平。

第十条 统一归档制度。学校各单位上报的综合统计、专

项统计报表等均应由牵头汇总部门做好备案工作，以备查验核

实；同时要根据学校档案管理相关要求，在学校档案馆建立统

计报表卷宗，统一归档全校各类统计调查表和统计报表。

第十一条 审核签发制度。凡属上级部门下达的对口统计

报表，由对口职能部门负责收集、汇总、填报。统计调查表、

统计报表等在校内各部门间流转时，须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审

核、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后，移交下一个部门；高等教育基层



统计、高等教育质量监测等重要统计数据，还须由归口部门主

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并呈送分管校领导签字确认后，移交下一个

部门（牵头汇总部门）。各归口部门负责对本部门职责所涉统

计数据进行解释，并认真接受上级有关部门和社会的质疑、函

询或问询。

第十二条 审核提交制度。涉及学校重要教育统计数据上

报前应提交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第五章 工作要求

第十三条 各单位要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强化统计责

任意识，督促和指导统计人员按照统计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及

时报送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漏报、虚报、瞒报统计数据。对

出现的违纪违法行为，按照有关规定查处。

第十四条 各单位填报各类报表时，必须准确把握、严格

遵守统计调查范围、指标含义、计算方法、分类标准等规定，

在报送期限内完成统计工作任务。

第十五条 各单位要相互配合，严格按照填报、审核、上

报的有关程序，及时沟通，避免数出多门。

第十六条 各单位统计信息队伍应相对稳定，并通过定期

参加统计业务培训，切实提高统计人员业务水平。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自发布之日

起实施，由发展规划处和高教研究与评估中心负责解释。


